
  巨野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

  

  巨政发〔2022〕11号

  

各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行政许可是政府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的决策部署，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行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鲁政发〔2022〕10号）和《菏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行行政
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菏政发〔2022〕12号）要求，现公布《巨野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2022年版）》，并就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构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体系

  （一）明确管理职责。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工作由县政府牵头，县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工作的牵头机构（以下简称审改牵头机构）负责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编制公布工作。2022年 8
月底前，县审改牵头机构要根据《菏泽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组织编制我县行政
许可事项清单，报县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并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对行政
许可事项清单的编制、调整进行合法性审查。县主管部门负责对行政许可事项及其要素作出调整
或者提出调整意见，县政府办公室指导监督县区主管部门做好清单管理和落实工作。

  （二）做好动态管理。县审改牵头机构应当根据《山东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
的调整情况，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立改废释后新设或者调整行政许可的情况，适时对县行政许
可事项清单进行调整，并组织开展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和实施规范的调整工作。

  二、加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运用

  （三）完善实施规范。2022年 10月底前，对清单内事项逐项编制行政许可实施规范。县主
管部门负责根据清单，结合省主管部门制定的实施规范，进一步明确子项、办理项等实施要素，
制定全市统一的实施规范并向社会公布。县审改牵头机构负责组织本级主管部门细化完善行政许
可实施规范并向社会公布。对上级主管部门已经明确的实施要素，县主管部门要严格保持一致，
或者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优化调整。

  （四）更新办事指南。2022年 11月底前，县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会同主管部门依照行政
许可事项清单和实施规范更新调整办事指南，同步在相关业务办理系统、政务服务大厅等平台和
场所进行更新，并汇集至全国行政许可管理系统，做到线上线下同源发布、同步更新、内容一致。
办事指南一经公布，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得随意增加许可条件、申请材料、中介服务、审批环
节、收费、数量限制等，不得超时限办理行政许可，但可以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理优化调
整。

  （五）严格设定审查。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事项，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拟新设或者

调整行政许可的，起草部门应当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充分论证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明
确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等，在草案起草说明中作出专门说明并附具论证材料。县司法行
政部门负责对草案进行严格审查，并征求县审改牵头机构意见。经审核认定为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或者违背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的，不得新设或者调整。

  （六）严查变相许可。县审改牵头机构、县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实施

行政许可的要求，大力清理整治变相许可。在《菏泽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之外，



有关行政机关和其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备案、证明、目录、计划、规划、指定、认
证、年检等名义，要求行政相对人经申请获批后方可从事特定活动的，应当认定为变相许可，要
采取停止实施、调整实施方式、完善设定依据等予以纠正。 

  三、依法依规守牢监管底线

  （七）紧抓监管重点。对列入清单的行政许可事项，县主管部门要充分评估实际情况和风险

隐患，科学划分风险等级，明确监管重点环节，实施有针对性、差异化的监管政策，提升监管的
精准性和有效性。其中，对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公众健康以及潜在风险大、社会风险高的重点领
域，要依法依规重点监管，守牢质量和安全底线。与行政许可事项对应的监管事项，要纳入“互
联网+监管”平台监管事项动态管理系统。

  （八）明确监管主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三定”规定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方案，

确定行政许可事项的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责。对多部门共同承担监管职责的事项，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相关部门实施综合监管。有关部门之间就监管主体存在争议的，报同级政府决定。对清单内的
许可事项，主管部门要会同监管主体科学划分风险等级，明确监管重点，实施有针对性、差异化
的监管政策。对划转至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要及时组织修订审管衔接备忘录，
依法界定相关部门及综合执法机构之间的职责关系，逐项理顺职责分工，明确职责边界，确保审
批监管工作有效衔接。

  四、全面保障行政许可事项清单落实

  （九）加强组织领导。县审改牵头机构、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管理工作，加强统筹协调，配齐配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力量，及时研究解决清单管理和行政
许可实施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工作落地落实。县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本系统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
理工作，积极对接市主管部门，科学制定实施规范，推动构建分级负责、事项统一、权责清晰的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体系。

  （十）强化监督问效。县审改牵头机构要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清单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组

织开展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情况的动态评估。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政务服务“好
差评”系统、政府门户网站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加强行政许可执法监督，
对违法设定实施行政许可、实施变相许可、落实清单管理工作不到位等问题，责成有关部门限期
整改；对于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附件：巨野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

  

  

  巨野县人民政府

2022年 8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巨野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2022      年版  )  

  

  

  

http://58.57.217.169:9088/upload-service/89003/2c9080888312c387018316d0ec27001c/WY1594968532452511744.pdf

